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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

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

公司股票价值或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

属虚假不实陈述。 

董事会声明 

 

1、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力、

华智通、清华科技园一致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提出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

合并持有非流通股总数已超过全体非流通股股份的三分之二，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 

2、据《公司法》、《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规定，

以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需先修改《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已将有

关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提交公司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若该议案未能

通过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将取消。 

3、由于以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

参加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临时股

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合并举行，并将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议案和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同一事项进行表决。 

4、珠海市国资委于 2006年 4月 11日以珠国资[2006]66号文件将珠海电力

所持有本公司 13.20%，共计股份 3,746.35万股无偿划转到珠海市国资委直接持

有。该等股份划转尚需经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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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将

以力合股份经审计的 2005年度财务报告为基准。 

6、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含国家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股

份的处置尚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7、若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所载方案获准实施，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及流通

股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将发生变动，公司的股本总数也将发生变动，但本

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均不会因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实施而发生变化。 

特别提示 

 

一、执行对价的安排 

（1）公司以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

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转增比例为流通股每10股获转增5股； 

（2）在上述对价安排的同时，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自身原持有的6,079,848

股，作为对价安排送给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送0.5股。 

上述对价安排的综合对价水平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送2.7668股。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特别承诺事项 

1、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力承诺：a、在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如

果出现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因质押、冻结或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情形，清华力

合创投、珠海电力将按照 8：2的比例先行代为垫付；b、对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清华力合

创投、珠海电力将按照 8：2的比例先行代为垫付。 

2、珠海电力还承诺：珠海经济特区华骏达企业公司持有本公司 1,768,000

股非流通股股份所涉及的对价安排将由珠海电力支付。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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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股权登记日：2006年 6月 7日 

2．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6月 16日 

3．网络投票时间： 2006年 6月 14日—2006年 6月 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06年 6

月 14 日至 2006 年 6月 16 日每交易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06年 6月 14日 9：30至

2006年 6月 16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的停牌和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 2006年 5月 22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6

年 6月 1日起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于 2006 年 5 月 31 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

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下一交易日复

牌； 

3．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从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756－3612807，3612802，3612810  

传真：0756－3612812 

电子信箱： cs@chinalihe.com 

公司网站：http://www.chinalihe.com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联系人：李德敏、李明敏、叶江平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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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深圳清华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公司、深圳市华智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北

京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共同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动议，并形成以下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和执行方式 

（1）公司以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

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转增比例为流通股每10股获转增5股。 

（2）在上述对价安排的同时，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自身原持有的6,079,848

股，作为对价安排送给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送0.5股，以换取其持

有的原非流通股票的上市流通权。 

上述对价安排的综合对价水平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送2.7668股。 

 

2．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1）定向转增及送股对价安排总体情况表 

改革前持股情况 转赠后的持股情况 方案实施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数（股）比例（%） 

转增执行

数（股） 股数（股）比例（%）

送股执行

数（股） 股数(股) 比例(%)
非流通股股东 162,312,897 57.17 0 162,312,897 47.09 -6,079,848 156,233,049 45.32
流通股股东 121,596,962 42.83 60,798,481 182,395,443 52.91 6,079,848 188,475,291 54.68
合计 283,909,859 100.0 60,798,481 344,708,340 100.0 0 344,708,340 100.0

（2）非流通股股东对价安排执行的具体情况 

方案实施前 

向流通股每 10股获定向
转增 5股+送 0.5股后

非流通股股东 股数(股) 比例(%) 送股(股) 股数(股) 比例(%) 

深圳清华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6,781,972 20.00 2,126,939 54,655,033 1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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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公司 37,463,478 13.196 1,403,307 36,060,171 10.461

深圳市华智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4,308,667 5.04 535,974 13,772,693 3.995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投资公司 3,699,540 1.30 138,577 3,560,963 1.033

泰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315,000 1.17 124,173 3,190,827 0.926

珠海市联基控股有限公司 2,379,790 0.84 89,142 2,290,648 0.665

广州双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340,000 0.82 87,652 2,252,348 0.653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458,600 0.51 54,636 1,403,964 0.407

合肥幸存者投资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430,000 0.50 53,565 1,376,435 0.399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合计 39,135,850 6.551 1,465,951 37,669,899 10.928

合    计  162,312,897 49.917 6,079,916 156,232,981 45.323

注 1：上述对价安排未考虑垫付股份情况。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除提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股东外，本公司董事会已收到另外 142家非流通股股东

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声明和承诺函，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31,396,597 股非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6%，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9.34%。其余 110 家非流通股股东暂未取得联系，该部分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20,594,183股非流通股（不含珠海经济特区华骏达企业公司所持 1,768,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25%，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2.69%。公司董事会将尽最大努

力争取在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取得全部非流通股股东签署的同意参加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的声明与承诺函。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力已书面承诺：对未明

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公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时，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力将先行代为垫付，最终的垫付数额将以力合

股份根据所收到的“声明与承诺函”所确认的数据为准。 

注 2：清华力合创投所持有的 56,781,972 股包括了清华科技园持有的本公

司 14,195,493 股国有法人股。该部分股份已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转让给清华力

合创投，股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根据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关于<

股权转让合同书>之补充合同》有关条款及清华力合创投的承诺，该部分股份所

涉及的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事宜由清华力合创投合并执行。 

注 3：珠海经济特区华骏达企业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1,768,000股股份全部被

冻结。根据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4）珠法执字第 19-2号，

其中 1,360,000股已裁定过户给本公司股东珠海电力。珠海电力承诺，珠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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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华骏达企业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1,768,000 股非流通股所涉及的对价安排将

由珠海电力支付。 

3．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自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假定为 G 日），力合股份现有非流通股股东有限

售条件的股份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

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5% G+12个月

10% G+24个月1 
深圳清华力合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5.86% G+36个月

5% G+12个月

10% G+24个月

2 
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

(集团)公司 
10.46% 

G+36个月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十

二个月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

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

之十。 

3 
深圳市华智通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4% G+12个月

4 其他非流通股东合计 19.01% G+12个月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注：（1）G指公司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4．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一、未上市流通

股份合计 
  162,312,897     57.17 

一、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156,233,049 45.32 

国有股 94,190,200 33.18 国有股 90,673,650 25.32 

法人股 68,122,697 23.99    法人股 65,559,399 19.02 

二、已上市流通

股份合计 

121,596,962 42.83 二、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188,475,291 54.68 

A股 121,596,962 42.83 A股 188,475,291 54.68 
三、股份总数 283,909,859 100.0 三、股份总数 344,708,34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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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处理办法  

清华力合创投及珠海电力承诺：“对于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清

华力合创投及珠海电力将先代为垫付该部分非流通股所对应的对价数量”。 

代为垫付后，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

上市流通，应当向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力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款项，或者取

得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力的一致同意。 

6.其他说明 

（1）根据《公司法》、《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规

定，以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需先修改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本公司

董事会已将修有关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提交公司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修改

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置条件，若该议案未能通过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将取消。 

（2）公司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须经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由于以资本公

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

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公司临时股东大

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审议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临

时股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合并举行，召开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

股东会议，并将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议案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

同一事项进行表决，相关股东会议和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股权登记日为同一日。

本次合并议案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实施：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权将以力合股份经审计的 2005年度财务报告为基准。 

（4）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情况 

①非流通股股东市供电局所持本公司 1,105,000 股募集法人股已协议转让

给珠海汇达丰电力物资有限公司，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珠海汇达丰电力物资有

限公司已书面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②珠海市德信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已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其个人股东林

永权与黄中辉出具了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声明与承诺，并与珠海经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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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龙狮瓶盖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所持本公司 110,500股的股份转

让给珠海经济特区龙狮瓶盖有限公司，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 

③根据珠海市国资委《关于原市经协办所持力合股份股权处置意见的函》（珠

国资函[2006]36 号）及《关于原珠海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所持力合股份股权

处置意见的函》（珠国资函[2006]37 号），非流通股股东市经协办及珠海外商

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分别持有本公司的 55,250 股将移交珠海市联晟资产托管有限

公司，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珠海市联晟资产托管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将

履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义务。 

④非流通股股东珠海市前山邮电分局、吉大邮电分局和珠海市邮电局分别持

本公司 55,250股、50,278股和 265,752股募集法人股已协议转让给珠海市凯鸿

实业有限公司，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珠海市凯鸿实业有限公司已书面同意参与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若上述股份转让办理完成过户手续，则由

股份的受让方执行其对价安排；若未能完成过户手续，则由股份的出让方执行其

对价安排；若股份的出让方不能执行对价，由清华力合创投和珠海电力代为执行

对价。 

（5）截至 2006 年 5 月 19 日，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部分非流通股股东

名称与登记结算机构的股东名册存在不一致的情形，目前正在办理名称变更手

续。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对价安排要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因股权分置改革而受损失，对价的确定应

当综合考虑力合股份的基本面以及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远期利益，有利于力合

股份的长远发展和市场稳定。 

根据理论对价的价值测算，并综合考虑力合股份的历史股价走势、盈利状况、

成长能力、管理能力、经营能力等因素，保荐机构认为力合股份非流通股股东为

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是合理的。 

本方案实施后，力合股份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财务指标保持不变。

在股价合理的波动区间内，非流通股东作出的对价安排能够保护流通股股东所持

股票市值不因股权分置改革遭受损失，而在股价上涨的情况下，流通股股东将获

得更高的收益，流通股股东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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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

供的保证安排 

1．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本公司所有明确表示参与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

务。 

2．除上述法定承诺外，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力还做出

了如下特别承诺：a、在公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如果出现其他非流

通股股东因质押、冻结或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情形，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

力将根据 8：2的比例先行代为垫付；b、对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实施本改革方案时，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力将根据所持

股权相对 8：2的比例先行代为垫付。 

珠海电力还承诺：珠海经济特区华骏达企业公司持有本公司 1,768,000股非

流通股股份所涉及的对价安排将由珠海电力支付。 

3．本公司 146 家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

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4、本公司 146 家非流通股股东针对承诺的事项分别出具了承诺函，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按照非流通股股东承诺的事项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在限售期内锁定相应的股份，在限

售期外监控股份交易的比例。 

5、承诺事项的担保 

所有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对各项承诺具备

完全的履约能力，故不需要进行担保安排。 

6、履约风险防范对策 

所有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各项承诺可以

通过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的技术手段保证承诺的履行，或阻断违反承诺性质事

项的履行。同时，保荐机构亦将履行持续督导权利，对承诺人履行承诺的情况予

以监督和指导。 

7、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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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146家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中所有条款均具有法律效力。承诺人如有违

反承诺造成流通股股东损失的，流通股股东可依法要求承诺人履行承诺，造成的

损失，可依法要求赔偿。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并对

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承诺人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

失。 

8、本公司 146家非流通股股东均做出了如下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

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

份的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公司的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是由非流通股股东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力、华智

通、清华科技园提出动议，该部分股东合并持有公司 38.24%的股份，占非流通

股总数的 66.89%,已超过公司非流通股股份的三分之二。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资料，

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力、华智通、清华科技园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如下： 

名

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性质 相关情况说明 

1 深圳清华力合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42,586,479 15.00% 国家股 冻结 21,293,239股 

2 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

发（集团）公司 

37,463,478 13.20% 国家股 

法人股 

冻结 29,821,560股 

3 深圳市华智通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14,308,667 5.04% 法人股  

4 北京清华科技园发展

中心 

14,195,493 5.00% 法人股  

清华科技园持有的本公司 14,195,493 股国有法人股已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转让给清华力合创投，股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根据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书》、《关于<股权转让合同书>之补充合同》有关条款及清华力合创投的承诺，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义务由清华力合创投执行。 

截至本改革说明书出具之日，清华力合创投和珠海电力分别持有本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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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93,239股和 29,821,560股非流通股股份目前被质押。由于清华力合创投和

珠海电力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42,586,479股和 37,463,478股，扣除质押

冻结股份后其可自由支配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方案中其承诺予以执行的对价股份

数量和代垫股份数之和，不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安排。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没有被国资委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非流通股东所持有公司的股份为国有股及国有法人股，国有股权变

动，须报深圳市国资委批准。本方案能否取得国资部门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仍无法取得深圳市国资委的批

复，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如果深圳国资委没有批准本次

国有股处置的行为，则公司将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终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2、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未被 2005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风险 

根据《公司法》、《力合股份公司章程》及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规定，以公积

金向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需先修改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公司董事会已将修

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提交公司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修改公司章程

的有关条款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置条件，若该议案未能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将取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没有被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本方案获得批准不仅需要出席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股份同意，还需要

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流通股表决权股份同意。若未获得临时股东大会暨相

关股东会议批准，则本说明书所载方案将不能实施。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改革方案未获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

非流通股股东可以在三个月后，再次要求和委托公司董事会就股权分置改革召集

相关股东会议。力合股份将择机再次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建议。 

4、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的风险 

在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事项蕴含一定的市场

不确定风险，由于各方对股权分置改革的观点、判断和对公司未来的预期差异较

大，因此有可能存在股票价格较大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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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处理方案：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

的程序，并加强信息披露。同时，本公司也提醒投资者，尽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力合股份的持续发展，但方案的实施并不能给力合股份的盈

利和投资价值立即带来爆发式的增长，投资者应根据力合股份披露的信息进行理

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5、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扣划的风险 

截至本保荐意见书出具之日，清华力合创投和珠海电力分别持有力合股份的

21,293,239股和 29,821,560股非流通股股份被质押。由于清华力合创投和珠海

电力分别持有力合股份总数为 42,586,479和 37,463,478股，扣除质押冻结股份

后其可自由支配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方案中承诺予以执行的对价股份数量和代垫

股份数量，不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安排。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冻结或质押的数量和状况如下： 

名

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性质 相关情况说明 

1 珠海市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552,500 0.19% 定向法人股 冻结 552,500股 

2 珠海经济特区香洲

经济发展总公司 
165,750 0.06% 定向法人股 冻结 165,750股 

3 珠海经济特区华骏

达企业公司 
1,768,000 0.62% 定向法人股

冻结 1,768vg,000
股 

4 广东友和进出口贸

易公司珠海分公司 
1,105,000 0.39% 定向法人股 冻结 1,105,000股 

5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3,000,000 1.85% 定向法人股 冻结 3,000,000股 

6 深圳市彩益实业有

限公司 
1,105,000 0.39% 定向法人股 冻结 1,105,000股 

非流通股股东深圳市彩益实业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函》，承诺按本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确定的对价安排履行其相应的支付义务。若在本改革方案实施时，其

冻结的股份仍不能解冻，其应执行的对价安排将由清华力合创投、珠海电力代为

垫付。 

非流通股东珠海经济特区华骏达企业公司所持力合股份的股份其中

1,360,000 股已经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4）珠法执字第 19-2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给非流通股股东珠海电力。珠海电力承诺非流通股股东海经济特区

华骏达企业公司所持公司股份涉及对价安排将珠海电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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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份存在冻结情况的非流通股股东珠海市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珠海经济

特区香洲经济发展总公司、广东友和进出口贸易公司珠海分公司和江苏瑞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暂未取得联系，其所应执行的对价股份数量将由清华力合创投、珠

海电力分别代为垫付。 

相应的处理方案：除清华力合创投和珠海电力外的非流通股股东拟支付给流

通股股东的股份被冻结、扣划或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安排，则其相应的对价安

排由清华力合创投和珠海电力代为垫付。若清华力合创投和珠海电力的股份被冻

结、扣划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执行对价安排和相应的承诺事宜，则此次股权分置

改革将终止。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意见 

1、保荐机构：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36号证券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郑辉 

保荐代表人：冯洪全 

项目经办人员：杨柏 李军 王建新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 17层 

联系电话：（0755）83025650 

传真：(0755)83025657 

2、保荐机构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意见结论 

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了保

荐意见，结论如下： 

力合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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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业务操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力合股份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

有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合理。力合股份及其非流通股股东

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了股权分置改革公开、公平、公正。金元证券同

意保荐力合股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景山路东大商业中心十五楼  

负责人：李任开  

经办律师： 何绍军，吴友明 

联系电话： 0756－3355171 

传真： 0756－3362820 

2、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意见结论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接受力合股份的委托，对力合股份的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公司依法设立后，至今合法有效存续；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最近十二个月内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公开谴责和立案稽查的情

况，具备申请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 

公司及其非流通股股东具备制定和实施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改革

方案符合《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关

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的各项规定，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股权分置改革履行

了必要的法定程序。但该方案的生效和实施尚需要获得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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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六年五月十九日 


